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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

施或处罚情况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自上市以来，严格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

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，致力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

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，规范公司运营，促进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，不断

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。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

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况

经自查，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况。

二、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

经自查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公司整

改情况如下：

2025年 9月 10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上交所”）出具《关于对

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》（上证科创公

监函〔2025〕0047号），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于 2025年 5月 22日至 2025

年 8月 18日期间，公司发生在任意连续 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出售已回购股

份总数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%的情形，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

市规则》第 1.4条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——回购股

份》第四十六条相关规定。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



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4.2.1条、第 14.2.2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

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上交所对公司予以监管警示。

公司发现违规行为后，已第一时间启动整改措施，包括立即终止违规行为，

内部启动问责机制，完善制度体系，强化合规培训，并和上交所主动沟通，及时

将整改情况进行了报告。

公司将严格遵守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要求，自觉接受证券监管部门、证券交

易所、全体股东及社会各界的监督，不断提升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，实现公

司持续、健康、稳定发展。

除上述情况外，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和证券交易所

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。

特此公告。

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3月 26日


